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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

沪环大气〔2024〕135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国二 
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申领指南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、各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申请人： 

为落实《上海市鼓励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资金管理

办法》（沪环规〔2024〕8 号），推动实施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

更新补贴政策，我局制定了《上海市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

贴申领指南》，现予以印发实施。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2024 年 7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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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申领指南 
 

根据《上海市鼓励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工作方案》和《上

海市鼓励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为

做好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（以下简称“国二非道”）和国四排放

标准场内柴油车辆（以下简称“国四场内车辆”）更新补贴申领发

放工作，制定本指南。 

一、适用对象 

本指南所称国二非道是指在本市申报登记的，装配有柴油机

从事建筑和市政施工、港口作业、企业厂（场）内作业、农业生

产和园林作业、机场地勤服务等作业的，符合《非道路移动机械

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中国Ⅰ、Ⅱ阶段）》

（GB 20891-2007）中的国Ⅱ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。国四

场内车辆是指未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且未取得机动车

登记证书、号牌、行驶证，在本市办理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

手续、登记机械类型为场内车辆的、符合《车用压燃式、气体燃

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中国

Ⅲ、Ⅳ、Ⅴ阶段）》（GB 17691-2005）中的国Ⅳ排放标准的在用

柴油车。 

本指南所称新能源机械和新能源场内车辆，是指采用新型动

力系统，完全依靠新型能源（纯电动或燃料电池）驱动的机械和

场内车辆，不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（含增程式）机械和场内车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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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请条件 

1．国二非道或国四场内车辆在 2023年 12 月 31 日前已在本

市完成申报登记，所有人为个人、个体工商户、企业、非党政机

关和事业单位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有的国二非道和国四场内

车辆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过户给个人、

个体工商户、企业和非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，最终受让人不享受

补贴； 

2．国二非道或国四场内车辆所有人信用状况良好，在本市

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无生态环境相关失信记录； 

3．国二非道所有人在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

期间，在本市办理国二非道机械报废、拆解手续，并购置与报废

机械同类机型的新能源机械，在本市完成申报登记； 

4．国四场内车辆所有人在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

30 日期间，在本市办理国四场内车辆报废、拆解手续，并购置

与报废车辆相同类别的新能源车辆（具体类别包括货车、客车和

专项作业车），在本市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；国四场内

车辆所有人报废中型货车、重型货车、中型客车、大型客车、中

型专项作业车和重（大）型专项作业车等 6 类国四场内车辆，可

额外申领报废补贴。 

三、申请材料 

申请国二非道或国四场内车辆更新补贴的，应提交以下材

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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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上海市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申请表（附件1、2），

上海市国四场内车辆报废补贴申请表（附件 3）； 

2．国二非道机械、国四场内车辆所有人身份证或单位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证； 

3．国二非道机械、国四场内车辆所有人《信用承诺书》（附

件 4）； 

4．国二非道机械、国四场内车辆所有人个人银行储蓄账户

或单位对公账户银行开户许可证； 

5．国二非道机械、国四场内车辆所有人委托他人办理申请

的，应提交全权委托书（附件 5）和全权代理人身份证； 

6．本市机械（车辆）销售机构开具的新购置机械、场内车

辆销售统一发票；新购置机械、场内车辆所有人与报废机械、场

内车辆所有人应保持一致。 

四、申请时间 

申请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 

五、办理程序 

（一）办理渠道 

补贴申领主要采用线上办理方式，国二非道机械、国四场内

车辆所有人登陆“上海一网通办”网站，在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申

报登记页面办理相关手续，申请人可在申报登记页面查询办理进

度等信息；如遇问题可咨询机械（车辆）登记地生态环境部门（附

件 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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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机械（车辆）报废、注销 

国二非道机械、国四场内车辆所有人或委托代理人向机械

（车辆）登记地生态环境部门提交《报废承诺书》（附件 7）办

理报废申请，并自行选择本市提供非道路移动机械拆解服务的企

业（附件 8）办理机械（车辆）拆解报废。 

机械（车辆）所有人或委托代理人应及时将机械（车辆）拖

运至拆解场地，非道路移动机械发动机、机架等机械总成必须保

持完整，场内车辆发动机、方向机、变速器、前后桥、车架等机

动车总成必须保持完整。 

国二非道机械、国四场内车辆应在拆解企业完成拆解，确保

机械（车辆）总成拆解破碎，拆解过程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、

法规和标准要求。机械（车辆）完成拆解后，所有人可在非道路

移动机械环境申报登记页面查询下载《上海市报废非道路移动机

械拆解回收证明》和《上海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注销证明》。 

（三）新能源机械（车辆）申报登记 

机械（车辆）所有人购置新能源机械（车辆）后，在非道路

移动机械环境申报登记页面办理申报登记，并通过审核。新能源

机械（车辆）所有人应与报废机械（车辆）所有人一致，登记材

料应包含本市销售机构开具的新能源机械（车辆）购置发票和电

池铭牌等电池容量证明材料，拖电式机械应提供机械完全采用拖

电方式驱动的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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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补贴申请及核发 

符合国二非道、国四场内车辆更新补贴条件的机械（车辆）

所有人，向受理其机械（车辆）报废申请的登记地生态环境管理

部门递交补贴申请材料。 

登记地生态环境部门收到补贴申请材料后，经审核信息真实

完整，予以审核通过凭证；经审核信息有误或材料缺失的，登记

地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应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，申请

人可在申请页面进行材料补正；补正后经审核不符合补贴规定

的，登记地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申

请人可在申请页面查询不符合原因。补贴申请通过审核且经公示

无异议的，登记地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出具审核意见，每月报送市

生态环境局按程序审核后拨付补贴资金。 

机械（车辆）所有人对更新补贴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违

规取得补贴资金的，机械（车辆）所有人应按要求退回补贴资金；

拒不退回的，市生态环境局组织追回，并视情况将所有人信息纳

入征信系统。 

 

附件：1. 上海市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申请表（机械） 

2. 上海市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申请表（场 

内车辆） 

3. 上海市国四场内车辆报废补贴申请表 

4. 信用承诺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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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全权委托书 

6. 上海市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业务咨询电话 

7. 报废承诺书 

8.  2024 年上海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拆解服务企业 

9. 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申领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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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上海市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申请表
（机械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机械 

所有人 

姓名/单位名称  
联系电话/

手机 
 

身份证号/ 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
 

个人/单位开户银行帐号  

性质 个人□    个体工商户□    企业□    其他单位□ 

联系地址  

代理人 

姓名  
联系电话/

手机 
 

身份证号  

非道路

移动机

械信息 

柴油非道路移动机械 

环保号码 
 

电动非道路移动机械 

环保号码 
 

申报登记日期  

电池容量（kWh）  

机械类型 
挖掘机□    装载机□    叉车□    高空作业车□   

港作机械□  机场地勤设备□        其他机械□ 

机械分级  

补贴资金标准（万元）  

 
1.本人（单位）对提交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
2.本人（单位）保证提交的所有资料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。 

签字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

审核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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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上海市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申请表
（场内车辆） 

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场内车辆

所有人 

姓名/单位名称  联系电话/手机  

身份证号/ 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
 

个人/单位 

开户银行帐号 
 

性质 个人□    个体工商户□    企业□    其他单位□ 

联系地址  

代理人 
姓名  联系电话/手机  

身份证号  

场内车辆

信息 

柴油场内车辆 

环保号码 
 

电动场内车辆 

环保号码 
 

申报登记日期  

电池容量（kWh）  

车辆类型 

货车 □ 

载重 

分级 

轻型 □  中型 □  重型□ 

客车 □ 小型 □  中型 □  大型□ 

专项作业车 □ 
轻（小）型 □  中型 □ 

重（大）型 □ 

补贴资金标准（万元）  

  

 1.本人（单位）对提交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。 

2.本人（单位）保证提交的所有资料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。 

签字（盖章）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审核意见 

 

 

（印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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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上海市国四场内车辆报废补贴申请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国四 

场内车辆 

所有人 

姓名/单位名称  
联系电话/

手机 
 

身份证号/ 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
 

个人/单位 

开户银行帐号 
 

性质 个人□   个体工商户□    企业□    其他单位□ 

联系地址  

代理人 

姓名 联系电话/手机  

身份证号  

报废车

辆信息 

环保号码  车架号  

注册登记 

日期 
 报废日期  

车辆总质量 

（以车辆铭牌为准） 
 

车辆类型 

货车□ 

载重分级 

中型□ 重型□ 

客车□ 中型□ 大型□ 

专项作业车□ 中型□  重（大）型□ 

报废时间  
补贴资金标准 

（万元） 
 

 

  1.本人（单位）对提交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。 

2.本人（单位）保证提交的所有资料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。 

 

签字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审核意见 

 

 

（印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

 

— 11 — 

附件 4 

 

信用承诺书 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： 

本人/本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身份证/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申请报废的国二非

道 路 移 动 机 械 / 国 四 场 内 车 辆 环 保 号 码

为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唯 一 识 别 代

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为本人/本单位合法拥有，产

权属本人/本单位完全所有。 

本人/本单位承诺： 

本人/本单位充分知晓《上海市鼓励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

新补贴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本人/本单位提交的申请补贴材料

均真实有效。 

因本人/本单位提供的申请补贴材料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

整等所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等由本人/本单位自负。 
 

承诺人（单位）签字/盖章
 

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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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全权委托书 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： 

兹全权委托代理人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办理本人/本单位（姓

名/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身份证/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合法拥有的                

机械/车辆               （机械唯一码                   ）

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提前报废补贴事宜。 

如因代理人在办理相关车辆提前报废补贴事宜而产生的一

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均由本人/本单位承担。 

特此委托。 

 

 

 

委托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      代理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 

委托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代理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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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上海市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业务咨询电话 
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

1 黄浦区生态环境局 （021）33134800-81517 

2 静安区生态环境局 （021）62472188 

3 徐汇区生态环境局 （021）24092222-2739 

4 长宁区生态环境局 
（021）60196798 

（021）60196799 

5 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
（021）22234500   

 （021）52564588-7645 

6 虹口区生态环境局 （021）25658554 

7 杨浦区生态环境局 
（021）25032044  

（021）64088019-8213  

8 宝山区生态环境局 
（021）64088019-8204 

（021）64088019-8213  

9 闵行区生态环境局 
（021）64880000-104     

（021）33886903 

10 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 （021）58208786 

11 嘉定区生态环境局 
（021）39178620 

（021）64088019-8213  

12 金山区生态环境局 
（021）37280296    

（021）57922528 

13 松江区生态环境局 
（021）67772851    

 （021）67772856 

14 奉贤区生态环境局 
（021）60882659    

 （021）60882662 

15 青浦区生态环境局 （021）69714323 

16 崇明区生态环境局 （021）69696988-8260 

17 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区域

管理委员会保税区管理局 
（021）58697778 

18 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

区管理委员会 
（021）6828233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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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

 

报废承诺书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： 

本人/本单位（姓名/单位）               （身份证/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申请报废的国二非道

路移动机械/国四场内车辆，环保号码         ，唯一识别代

码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为本人/本单位合法拥有，机械产权

属本人/本单位完全所有。 

因本人/本单位提供的申请报废材料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

整等所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等由本人/本单位自负。 

 

 

承诺人（单位）签字/盖章
 

 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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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

2024 年上海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拆解服务企业 

注：服务企业名单根据企业自主申报、管理部门审核情况实施动态更新。 

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工作时间 

1 
鑫广再生资源 

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

上海市奉贤区浦卫

公路 9888 号 
57458000 周一~周四 

9:00~16:00 
周五 9:00~11:30 
国定节假日休息 

2 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司 

上海市浦东新区老

港 镇 同 强 路

1188 号 

580953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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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 

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申领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7 月 25 日印发 


